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第二届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办法 

总  纲 

第一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是彰显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水平、研究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的重要

平台，是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优秀学术传统、活跃北京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校园学术氛围、激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进

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措施。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

活动的宗旨是“加强学科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提高学术水平”。 

第二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在北京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共青团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会负责具体组织、执行，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给予支持。 

第三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以“公

开、公平、公正、规范”为基本原则，为保证评选活动的独立性，杜绝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的干涉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

选活动，评选活动相关程序必须严格按照办法执行。 

第一章  评选活动的奖项设置 

第五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分为预

选、初评和终评三个评选环节，评选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

术之星”、“学术新星”，并同时产生“最佳人气奖”、“最佳风采奖”两个单项

奖。 

第六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名额为 10名，

“学术新星”名额为 5名，单项奖“最佳人气奖”和“最佳风采奖”各 1名，从

所有参评选手中产生，但不能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

或“学术新星”兼得。若出现特殊情况，经活动组织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商定通过，

可适当调整获奖人数。 



第七条  为保证评选的广泛性，原则上每个专业获得“学术之星”的选手

不超过 2人。 

第八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获得者将获得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证书及奖金。 

第九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新星”获得者将获得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新星”证书及奖金。 

第十条  “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将获得“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

生学术之星评选之最佳人气奖”证书及奖金。 

第十一条  “最佳风采奖”获得者将获得“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

究生学术之星评选之最佳风采奖”证书及奖金。 

第十二条 每个参评选手都将获得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

之星评选参与纪念品。 

第二章  评选活动的参评对象 

第十三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的参

评者，必须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读硕士或博

士研究生，并凭借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成果或发表作品参加北京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 

第十四条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的参

评者必须严格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定，服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

“学术之星”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的各项安排。 

第十五条  若参评 Poster 涉及已发表论文或已申请专利等科研成果，则该

论文或专利的第一单位必须是北京大学。 

第十六条  参评选手可根据多篇论文做成一张 Poster，但其中至少有一篇

参评选手为第一作者，或参评选手为第二作者但其导师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第十七条  参评选手如有抄袭他人成果他人



第十九条  组织委员会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

评选活动的组织、执行机构，负责具体筹备、策划、组织“学术之星”评选的各

项活动。组织委员会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会组建，并接受监督

委员会的监督。 

第二十条  监督委员会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

评选活动的监督机构，负责对评选活动进行全程监督。监督委员会由组织委员会

负责组建，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各专业学生与老师代表组成。 

第二十一条  预选委员会在组织委员会的组织下，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各专业专家组成。预选委员会严格按照预选标准，对所有报名北京大

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活动的参评者及其作品进行预

选。预选委员会由组织委员会负责组建，接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初评委员会在组织委员会的组织下，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各专业专家组成。初评委员会严格按照评选办法，开展评选工作，并

根据初评得票高低评选出入围“学术之星”终评答辩的选手，每个专业最多有

三位选手入围终评答辩。初评委员会由组织委员会负责组建，进行公示，并接

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终评委员会负责对入围选手进行终评答辩，依据现场表现综

合得分的高低评选出 10 名“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及

5 名“学术新星”。若出现特殊情况，经活动组织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商定通过，

可适当调整获奖人数。 

第二十四条  终评委员会的组建 

（一）专家原则：终评委员会成员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

术之星”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负责邀请，邀请对象须为“学术之星”候选人相关

专业领域的专家。 

（二）回避原则：“学术之星”候选人的导师或者导师组成员不能成为终评委

员会成员。 

（三）公开原则：终评委员会成员名单全院公示，接受监督。 

第四章  评选活动的组织流程 

第二十五条  报名 





分高低拟选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 

终评结果接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并在全院公示一周。公示结束后公布“北

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

究生学术之星评选之最佳人气奖”、“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

星评选之最佳风采奖”最终获得者名单。 

第三十条 颁奖 

（一）颁奖嘉宾由组织委员会邀请，在终评当天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 

（二）如终评当天获奖的选手在公示期被提出异议，则由组织委员会进行后

续处理，并接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第五章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之星”评

选活动组织委员会负责修订、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生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